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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使用须知

一、本合同文本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制定。合同条款所列内容，包括括号中所

列内容，均由合同当事人约定时选择采用。

二、为更好地维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签订合同时应当慎重，力求具体、严密。订立具体条

款，需要约定的必须表述清楚，无须约定的用“本合同不涉及此条款”或“本合同对此条款

无须约定”加以载明或删除。

三、交易双方必须具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成立并合法存续的、符合国家及地方

有关部门相关政策规定、合法从事粮油经营的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四、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郑重声明：本合同范本仅供在本交易所进行资产交易的双

方根据其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本交易所不因制作和/或提供本合同范本而承担任何保证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本合同范本条款内容完备、保证交易双方签约目的的真实、保证交易双方

的签约主体资格适格、保证交易双方为签订本合同而做出的声明及承诺以及提供的文件资料

真实准确等一切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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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全称：广州市增城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

卖方全称：

一、成交标的

标的号

单价（元/吨） -- 数量（吨）

品名 二等白麦 品种 二等白麦

生产期 2022 年 等级 二等（含二等）以上

产地

河南、河北、山东、

江苏

包装标准

麻袋包打围

（麻袋约占 48%）

总金额

小写：¥

大写：

交货方式 仓库堆好交货

存放地方 石滩粮库 X 仓

交货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天内完成

质量标准

小麦入库品质指标符合 GB/T20571-2006 标准，其中面筋吸水量≥190%，品尝评分值≥

70 分；小麦入库质量指标符合 GB1351-2008 标准，二等（含二等）以上，其中纯度≥

95%，水分≤12.5%，容重≥770g/L，杂质≤1.0%，不完善粒≤6.0%，色泽、气味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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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货预约：

买卖双方提前三日预约交货日期，卖方负责将货物送到指定交货地点。

三、验收方式：

当天入库的每车粮食质量，由买方按国家规定的粮食检验办法和操作规程进行质量初检

（买方按国家规定的粮食检验办法和操作规程进行验质，如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

量标准，买方有权不予接收，货物由卖方自行处理，并承担所发生费用，如买方同意，可协

商相应除杂后验收入库，并以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计量工具进行验斤，按过磅数量验收

入库。全部入库完成后经广州市穗粮粮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检验合格，双方签署《实

物交割验收单》（采购数量以实际数量为准），验收费用由买方承担。如粮食入库后重金属含

量和 DON 含量指标检测不合格，买方一律退货，由卖方承担所发生费用。

四、费用承担：

1.卖方按合同总金额的 0.15%向农交所缴纳交易服务费。

2.卖方承担本合同标的全部粮食验收合格入库前的一切费用，交货后运输费用由卖方承

担，入库费用由卖方承担，散装入库费用 20 元/吨，包装入库费用 45 元/吨。

3.被确认为本合同标的卖方后，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在卖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

中扣除卖方应付的交易服务费,交易保证金余额转为本合同履约保证金。卖方按照本合同约

定完成交割后，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地原路退回。

五、货款结算：

无虫害；小麦入库卫生指标符合GB2761-2017、GB2762-2017标准，其中DON≤800μg/kg，

镉≤0.1mg/kg、铅≤0.2mg/kg。小麦无腥黑穗病粒。同一标的必须为同一产地和同一

品种的非雨后小麦，卖方须提供发粮地过磅单及水路运输相关单据等信息。

备注

1、小麦包装要求：散装，麻袋包打围（其中 1号标的麻袋包装约占 48%，散装约占 52%，

约需麻袋 17500 条；2 号标的麻袋包装约占 48%，散装约占 52%，约需麻袋 17500 条）。

国标标旧麻袋包装（不破不漏），包装部分机械打包，机器缝口，定量包装 90 公斤/包。

麻袋由卖方提供，不计价，不回收。

2、入库费用由卖方承担，散装入库费用 20 元/吨，包装入库费用 45 元/吨。

3、石滩粮库入库能力：约 200 吨/日，节假日正常入库；由于道路条件限制，石滩粮

库只能接卸 40 吨以下散装自卸车或单柜集装箱自卸车。

4、联系人：石滩粮库-李桂文，电话：1392238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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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段付款方式，粮食运到指定仓库并验收入库后，以 2000 吨为单位进行结算，卖

方凭买方确认的交割进度凭证向买方申请付款 80%，原则上买方在收到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

付款；全部数量入库后，卖方凭结算凭证向买方申请付款，原则上买方在收到申请后 5 个工

作日内结清总货款的 80%。剩余 20%货款在委托广州市穗粮粮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抽样检验，质量指标、品质指标、卫生指标全部符合合同约定后，5 个工作日内结清。

六、结算凭证：

卖方提供本单位开出的有效货物销售增值税发票或粮食销售统一发票。

七、违约责任：

1、如卖方违约，卖方交纳的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划归买方所有。如买方违约，买方

须向卖方赔偿相当于卖方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违约金。

2、卖方未按合同约定交货的，每逾期一天，按 0.5 元/吨向买方支付未交货部分的逾期

费，违约部分则不需支付该部分产生的逾期费，逾期费总金额不超过逾期部分保证金；由于

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卖方逾期交货，卖方应在一周内向买方及确认书提交书面报告，说明货物

受阻、受影响数量等情况，经确认方核实，并征得买方同意后，相应顺延合同履行期限。

3、买方逾期付款，每逾期一天，按未支付货款总金额的 0.3%向卖方支付滞纳金，违约

部分则不需支付该部分产生的滞纳金，滞纳金总金额不超过逾期付款部分保证金。由于不可

抗力原因导致买方逾期付款，买方应在发生之日起一周内向卖方及确认方提交书面报告，说

明逾期原因、受影响金额等情况，经确认方核实，并征得卖方同意后，相应顺延合同履行期

限。

4、买卖双方如就质量问题发生争议，双方共同扦样并委托广东省质量监督粮油检验站

检验鉴定，费用由责任方负担。

八 、安全责任：

卖方必须加强承运车辆和相关入库作业人员管理，卖方（含承运车辆和相关入库作业人

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买方库区的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及疫情防控要求，若由于卖

方（含承运车辆和相关入库作业人员）原因造成买方损失或发生安全事故的，一切责任由卖

方承担。

九、争议的解决方式：

1、出现不明确责任情况，由买卖双方协商解决；

2、卖方不得发出带有活虫的粮食，如买方收到粮食时，发现最严重部位每公斤样品中

达到两头活虫的即视为虫粮，只有一头活虫的不作虫粮处理。买方必须对虫粮进行灭虫处理，

因灭虫而产生的直接费用和造成的损失，按实际情况核算，由卖方承担。遇有特殊情况时，

买卖双方协商解决。

3、买卖双方如就质量问题发生争议，双方共同扦样并委托广东省质量监督粮油检验站

检验鉴定，费用由责任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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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有未尽事宜，因本合同引起或者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

商解决不成的，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因卖方粮食质量问题造成的一切损失全部由卖方负责，若因此造成买方损失的，买

方有权从货款中扣除，不足部分全部由卖方支付给买方。

6、本合同所称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诉讼费、律师费、

调查取证费、公证费、维权人员差旅费等。

十、合同签订地址：广州市。

十一、买卖双方须遵守当期《交易公告》。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履行完毕后，自

然终止。

十二、其他：

1. 买卖双方对本合同内容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该补充合同与“合同使用须知”、

本合同附件以及买方和卖方向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的全部交易文件，均作为本

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壹式叁份，买、卖双方各执壹份，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执壹份留存，

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买方：（盖章）_______________ 卖方：（盖章）_______________

交易代表：（签章）____________ 交易代表：（签章）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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